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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63     证券简称：岳阳林纸      公告编号：2017-057 

债券代码：122257     债券简称：12岳纸 01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发出的时间、方式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于 2017年 8 月 19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三）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7年 8月 25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表决董事

9人，实际表决 9人。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岳阳林纸股份有限

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 

报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 2017年 8月 26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二）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募集资金

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2017年上半年）》。 

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 2017 年 8 月 26 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三）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和增加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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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政策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规定要求，同意公司修

改财务报表列报，将与日常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从利润表“营业外收入”项目调

整为利润表“其他收益”项目列报。 

公司因业务转型，增加了市政园林相关业务，而公司现有会计政策中未包含

与市政园林相关的会计政策，因此，同意对现有会计政策补充和完善。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和增加是公司根据财政部颁布的新的会计政策以及公司

新增市政园林业务而对现有会计政策进行的变更和增加，能够更加准确执行财政

部的相关规定以及及时跟进公司经营业务的变化。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和增加的决

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

利益。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和增加。 

详见 2017 年 8 月 26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的《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

更和增加会计政策的公告》。 

（四）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岳阳林纸

股份有限公司雄安新区办事处的议案》。 

为发挥公司在生态建设领域的优势，充分利用雄安新区设立与发展的历史机

遇，进一步拓展公司业务，为雄安新区建设贡献力量，公司决定在雄安新区设立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雄安新区办事处”，积极开展与苗木基地建设、生态建

设相关的前期准备工作。 

（五）会议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与

中国纸业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董事黄欣、洪军、青雷、梁明武由于兼任关联

法人的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为本公司的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为充分利用公司直接控制人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纸业”）

央企背景资源，积极参与宁波市对接央企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中国诚通集团（宁

波）综合服务中心”的建设，拓展区域市场的影响力，更好地争取地方优势资源

的支持，为未来进一步做大市场奠定基础，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诚通凯胜生态建

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通凯胜生态”）、岳阳恒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恒泰房地产”）与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合资设立宁波诚胜生态建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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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该公司注册资本：8,000万元（人民币）。股东构成：中国纸业以货币方式认

缴出资 4,08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1%；诚通凯胜生态以货币方式认缴出资 2,8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5%；恒泰房地产以货币方式认缴出资 1,120万元，占注册

资本的 14%。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董事会在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公司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董事会的表决

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2、设立合资公司为公司业务拓展需要，遵循市场化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不存在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本次全资子公司与中国纸业设立合资公司事项。 

详见 2017 年 8 月 26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的《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

资子公司与中国纸业设立合资公司的关联交易公告》。 

（六）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部分委员的议案》。 

决定增补刘雨露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增补刘建国为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 

特此公告。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八月二十六日 


